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

〔2017〕第 1 号

2017 年 6 月 8 日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达

拉特旗人民政府实施城镇规划 2017 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

的批复》（内政土发〔2017〕278 号）文件批复，批准我旗

征收集体土地 40.9649 公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第 46 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
第 25 条和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〉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

的《征收土地方案》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建设用地项目名称：达拉特旗 2017 年度第二批次

城镇建设用地项目

二、征收土地位置：树林召镇草原村。

三、被征地村（组）及面积：树林召镇草原村未利用

地 40.9649 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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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土地补偿安置标准：

补偿标准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

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

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11〕143 号）文件标准执行，未利用

地 4.5 万元/公顷补偿。

五、被征用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

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

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的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，有漏登或

误差的速与所在地国土资源所联系，请互相转告。

详情咨询电话：0477-5189612

六、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

征地补偿登记将被视为放弃其应有的权益。

特此公告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

2017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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